
家

训

查
乾
隆
创
修
谱
内
载
有
家
规
十
则
咸
丰
重
拟
家
规
十
条
民
国
辛
未
年
又
重
新
增
家
规
二
十
条
对

于
旧
道
德
旧
法
制
难
予
时
代
演
进
之
需
要
从
民
国
以
上
时
代
对
本
族
犯
者
子
弟
有
杀
逐
惩
之
权

力
家
法
家
规
严
于
国
法
时
代
之
不
同
社
会
之
进
展
人
民
之
团
结
祖
国
之
繁
昌
以
国
法
立
于

至
高
五
修
新
增
家
训
十
五
则
是
倡
导
弟
子
走
上
正
规
不
入
邪
门
维
护
党
和
人
民
利
益
立
家
训
十
五

则
不
准
如
左

一
、
不
准
忤
逆
父
母

二
、
不
准
虐
待
儿
媳

三
、
不
准
混
乱
伦
纪
非
礼
淫
荡

四
、
不
准
盗
窃

五
、
不
准
奸
拐
骗
卖

六
、
不
准
毒
害
赖
淡



七
、
不
准
妇
女
淫
荡
悍
淺

八
、
不
准
贩
买
子
女
为
人
婢

九
、
不
准
迷
信
邪
教
妖
术

十
、
不
准
打
牌
赌
博

十
一
、
不
准
游
手
好
闲
不
务
正
业
成
群
结
伙
搅
乱
社
会
秩
序

十
二
、
不
准
扶
强
繇
弱
欺
压
他
人

十
三
、
不
准
重
利
盘
剥

十
四
、
不
准
教
唆
是
非
排
解
索
金

十
五
、
不
准
侵
春
公
款

以
上
系
清
乾
隆
五
十
九
年
所
制
老
家
规
改
编
与
时
代
有
所
不
相
适
应
尚
应
保
存
面
录



附
清
咸
丰
七
年
家
规
十
条

一
、
父
母
当
知
孝
顺
忤
逆
者
议
责

二
、
官
师
最
隆
重
悔
慢
者
议
责

三
、
尊
长
宜
加
爱
敬
冒
犯
者
议
责

四
四
、
国
课
宜
当
早
完
拖
抗
者
议
责

五
、
族
宗
定
要
和
睦
乖
戾
者
议
罚

六
、
孤
寡
尤
宜
矜
恤
欺
凌
者
议
罚

七
、
习
俗
必
戒
非
为
赌
博
盜
窃
拐
劫
者
均
议
惩

八
、
子
弟
各
禁
强
暴
牽
牛
行
凶
挖
掘
者
均
议
惩

九
、
妇
女
宜
守
闺
范
好
惠
者
均
议
罚

十
、
怀
邦
不
可
妄
从
纠
合
者
议
送

以
上
各
条
违
者
家
法
治
之
抗
者
同
迭
上
惩



重
附
家
训
二
十
条
咸
丰

一
、
祖
宗
为
根
本
之
地
坟
墓
宜
常
培
修
坟
业
不
可
出
售
祭
祀
各
宜
虔
备

二
、
父
母
有
养
幼
之
恩
侍
奉
切
勿
忤
逆
丧
葬
随
公
尽
礼
继
庶
勿
生
异
心

三
、
口
弟
皆
手
足
之
情
友
爰
物
生
猜
疑
产
业
照
分
钧
平
事
变
体
心
调
御
示

四
、
夫
妇
为
伦
常
之
始
好
勿
，
为
疑
忌
内
外
须
要
严
肃
继
妾
自
有
分
明

五
、
子
弟
乃
继
起
之
人
聪
颖
送
读
诗
书
愚
钝
课
耕
田
亩
頑
梗
须
加
惩
诚

六
、
尊
长
有
齿
德
之
分
教
命
须
当
教
听
岁
时
常
亲
近
言
语
言
切
戎
悔
慢

七
、
宗
族
乃
血
脉
之
亲
患
难
贵
相
願
恤
有
无
贵
相
通
周
是
非
贵
相
解
释

八
、
孤
寡
居
困
苦
之
镜
贫
弱
互
相
扶
持
疾
病
宜
加
碑
恤
事
故
友
相
照
理

九
、
师
友
有
教
导
之
善
受
教
总
要
虚
心
责
善
需
当
礼
意
相
处
宜
久
加
敬

十
、
官
府
受
朝
廷
之
爵
告
示
各
宜
凛
遵
刑
法
自
为
警
惕
公
事
勿
为
把
持

十
一
、
钱
粮
本
国
家
之
贼
征
收
各
早
完
纳
旧
数
勿
为
拖
久
乡
间
勿
排
抗



十
二
、
盜
窃
最
丑
恶
之
名
行
窃
固
犯
乡
禁
寫
贼
难
逃
公
论
焚
庄
实
干
法
纪

十
三
、
怀
悉
皆
判
逆
之
徒
外
奸
不
可
勿
留
邦
派
不
可
妄
从
在
己
不
可
倡
乱

十
四
、
奸
拐
属
轻
薄
之
行
迷
或
宜
早
醒
悟
勿
引
各
宜
杜
绝
撞
遇
切
勿
匿
藏

十
五
、
强
暴
实
凶
橫
之
辈
耕
牛
不
可
强
牽
粮
田
不
可
强
掘
凶
恶
不
可
强
行

十
六
、
赌
博
为
败
亡
之
事
打
牌
荒
误
正
业
执
骰
斯
怀
风
俗
弹
宝
防
出
盗
賊

十
七
、
劫
搖
杀
之
凶
白
昼
不
可
强
抢
黑
夜
不
可
毀
套
拦
路
不
可
劫
杀

十
八
、
毒
恶
乃
妇
女
之
习
使
家
小
切
勿
为
孕
恨
责
赖
勿
妄
溺
缢
轻
生

十
九
、
奢
侈
为
浪
荡
之
俗
喜
庆
当
酌
时
宜
丧
祭
称
家
有
无
服
用
须
从
俭
朴

二
十
、
争
讼
非
家
之
福
冤
仇
不
可
多
结
气
概
梗
当
忍
耐
钱
财
尤
宜
爱
惜


